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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及实施主体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

南京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707号）核准，向

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168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9.4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488,376,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68,585,000.00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419,791,000.00元。 上述资金于2016年4月27日全部到位，已经天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天衡验字（2016）00075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

采取了专户储存制度。

二、《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设立情况

公司于2020年6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变更及延期的议

案》和《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多伦车检增资及新设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

意变更“基于北斗卫星技术智能交通系统、智能驾驶培训和考试系统研究示范基地建设项

目”募集资金9,902.32万元（包括理财产品余额、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银行存款利息扣除

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具体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的用途，用于“品牌连

锁机动车检测建设项目” ，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多伦车检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伦车检” ），并以增资的方式实施“品牌连锁机动车检测建设项

目” 。 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2020年6月22日，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6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终止、变更及延期暨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4）。 根据上述决

议，公司新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多伦车检与

保荐机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虹路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 该监管协议内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的要求，不存在重大差异。《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签署后，公司在南京银行秦

虹路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将以增资方式转入全资子公司多伦车检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在南京银行秦虹路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后续将注销。

截至2020年6月29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如下：

户名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账号 存储金额（元） 募集资金专户项目

江苏多伦车检产业控股有

限公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虹路

支行

0147200000000571 99,678,848.97

品牌连锁机动车检测站建设项

目

三、《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多伦车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乙方：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秦虹路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

丙方：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

丁方：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方” ）

1、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品牌连锁机动车检测站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

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3、甲方为丁方的全资子公司，丁方应当确保甲方遵守其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和相关财务管理制度，履行相应的监督和管理职责。丙方作为丁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

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丁方制定的《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

乙方和丁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

行一次现场检查。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刘广福、丁晓文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上述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

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

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加盖公章的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与丁方。 乙方应

当保证对账单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6、 甲方一次性或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募

集资金净额的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或邮件方式通知丙方与丁方，同时提供专户的

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乙方更换后的保荐代表

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

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或持续督导责任完成之日解除。

特此公告。

多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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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券” ）

●投资金额：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800万元受让华龙证券原股东谢龙强持有的华龙证券

1,000万股，占华龙证券注册资本的0.1578%，受让价格2.80元/股。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对外投资主要面临以下风险：

1.券商是周期性行业，其经营状况与证券市场的长期趋势及短期波动密不可分。 我国证券市场

长期保持稳定向好的发展趋势，但不排除期间发生市场不景气的情况。 因此，华龙证券的经营业绩

将会受到资本市场整体环境影响，可能出现经营业绩大幅波动的情况。

2.本次投资能否顺利退出，保障投资收益的风险。

3.根据《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应当在变更登记后5个工作日内，向相关

监管机构进行股东资格备案。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增加公司优质资产储备，优化资产结构，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资

产收益率， 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与华龙证券原股东谢龙强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公司以现金2,

800万元人民币，受让其持有的华龙证券1,000万股股份，受让价格2.80元/股。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

后，公司将持有华龙证券1,000万股股份，占华龙证券总股本的0.1578%。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

外投资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转让方：谢龙强，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62270119881002****，住所地为上海市虹口区通

州路188号7号楼1005室。

谢龙强先生控制的企业为甘肃一品飞天商贸有限公司，持股比例60%，系其第一大股东、实际

控制人。 甘肃一品飞天商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五金交电、日用百货、针纺

织品、洗涤用品、化妆品、橡塑制品、电脑软硬件及耗材、通讯器材、电子产品（以上两项不含卫星地

面接收设施）、皮革制品、办公用品、管道、阀门、厨房用品、电线电缆、金属材料（不含贵稀有金属）、

水泵及配件、五金轴承、紧固件、标准件、预包装及散装食品、水果、水产品、农副产品、保健食品、生

鲜肉、食品添加剂的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谢龙强先生还持有扬州双良阀门有限公司、 甘肃豪迈化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华龙证券的

股份，但不具有控制权。最近三年，谢龙强先生在甘肃豪迈化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担任监事一职。除

此之外，谢龙强先生不持有其他公司股份，也不在其他公司任职。

谢龙强先生与三人行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公司已对股份转让方谢龙强先生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董事会认为谢龙强先生

所持有的华龙证券公司股份权属清晰，具备交易履约能力。

2、受让方：本公司

依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具有投资入股证券公司的资格。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投资标的名称：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3、法定代表人：陈牧原

4、公司住所：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号兰州财富中心21楼

5、注册资本：633,519.451800万人民币

6、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

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

间介绍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批准或允许开展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华龙证券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2019年财务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2020年1-3月财务数据系未经审计；相关财务数据均系合并口径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2020年1-3月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度

资产合计 2,889,923.21 2,856,901.85

负债合计 1,376,014.82 1,368,567.4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13,908.39 1,488,334.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479,789.58 1,453,375.41

营业收入 34,972.06 207,953.89

净利润 13,413.17 34,068.02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280.10 35,629.38

8.截至2020年6月24日，华龙证券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甘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32,263,614 16.2941%

2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0,000,000 7.8924%

3 浙江永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00,000,000 6.3139%

4 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81,679,389 6.0247%

5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75,670,500 5.9299%

6 广西西瑞添富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84,155,000 4.4853%

7 广西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37,280,000 3.7454%

8 青岛金石灏汭投资有限公司 229,007,633 3.6148%

9 晶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72,597,120 2.7244%

10 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3,054,170 2.5738%

11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3,054,170 2.5738%

12 其他股东 2,396,432,922 37.8273%

合计 6,335,194,518 100.0000%

华龙证券的实际控制人为甘肃省人民政府。

公司董事会认为，华龙证券是一家规范运作经营的综合性证券公司，具备经营证券业务的相关

资质，内部控制及公司治理制度健全。

本次投资之前，公司与华龙证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

系。 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华龙证券1,000万股，占华龙证券注册资本的0.1578%。 公司满足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中关于成为证券公司

5%以下股东的相关要求。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受让方）：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谢龙强

（二）交易标的及交易价格

双方一致同意， 转让方拟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将其所持有目标公司的共计10,000,

000股以人民币28,000,000元（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价款"）转让给受让方。

（三）支付方式及支付期限

在通过甘肃股权交易中心办理完成与本次股份转让相关的划转手续及证券持有人名册的变更

登记手续后2个工作日内，甲方应向乙方完成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受让华龙证券股份，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中的资金周转，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的情形。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投资具备一定战略价值，有利于公司在强化主业发展的同时，增加公司优质资产储备，优

化资产结构，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资产收益率，通过投资拟IPO企业获得

投资收益，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及利润水平。

本次对外投资不会新增关联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对外投资主要面临以下风险：

1.本次股份转让已于2020年6月29日通过甘肃股权交易中心办理完成划转手续，根据甘肃股权

交易中心出具的份额信息凭证，本公司持有华龙证券10,000,000股。 根据《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

定》，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应当在变更登记后5个工作日内，向相关监管机构进行股东资格备案。

2.券商是周期性行业，其经营状况与证券市场的长期趋势及短期波动密不可分。 我国证券市场

长期保持稳定向好的发展趋势，但不排除期间发生市场不景气的情况。 因此，华龙证券的经营业绩

将会受到资本市场整体环境影响，可能出现经营业绩大幅波动的情况。

3.项目能否顺利退出，保障投资收益的风险。

华龙证券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于2017年11月23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甘

肃监管局报送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材料并获受理， 目前正在接受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的辅导。

受多种因素影响，华龙证券最终能否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

按有关规定对上述事宜的进展情况及时予以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谢龙强关于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900

证券简称：长江电力 公告编号：

2020-034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0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9号富凯大厦B座22楼2207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313,418,60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3.24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大会的召集、 召开形式和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和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马振波副董事长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人，董事长雷鸣山、董事陈国庆、何红心、洪文浩、宗仁怀、李庆华、周传根、赵燕、赵强、

张崇久、吕振勇、张必贻、文秉友和燕桦因公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杨省世、监事莫锦和、夏颖、盛翔、滕卫恒、胡阳和杨兴斌因公未能出席

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李绍平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13,488,071 99.4543 99,917,238 0.5456 13,300 0.0001

2.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发行证券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13,488,071 99.4543 99,917,238 0.5456 13,300 0.0001

2.0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发行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13,488,071 99.4543 99,917,238 0.5456 13,300 0.0001

2.0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13,488,071 99.4543 99,917,238 0.5456 13,300 0.0001

2.0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13,488,071 99.4543 99,917,238 0.5456 13,300 0.0001

2.0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GDR在存续期内的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13,488,071 99.4543 99,917,238 0.5456 13,300 0.0001

2.0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GDR与基础证券A股股票的转换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13,488,071 99.4543 99,917,238 0.5456 13,300 0.0001

2.0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13,488,071 99.4543 99,917,238 0.5456 13,300 0.0001

2.0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13,492,871 99.4543 99,912,438 0.5456 13,300 0.0001

2.0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GDR与基础证券A股股票的转换限制

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13,492,871 99.4543 99,912,438 0.5456 13,300 0.0001

2.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方案的议案—承销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13,488,071 99.4543 99,917,238 0.5456 13,300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14,258,871 99.4585 99,129,238 0.5413 30,500 0.000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13,504,071 99.4544 99,901,238 0.5455 13,3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13,504,071 99.4544 99,901,238 0.5455 13,300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13,504,071 99.4544 99,901,238 0.5455 13,300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213,570,471 99.4548 99,839,838 0.5452 8,30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责任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53,332,915 99.1259 146,745,238 0.8013 13,340,456 0.0728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72,373,570 99.2298 128,773,930 0.7032 12,271,109 0.067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72,373,570 99.2298 128,556,830 0.7020 12,488,209 0.0682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72,390,070 99.2299 128,540,330 0.7019 12,488,209 0.0682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172,690,070 99.2316 128,240,330 0.7003 12,488,209 0.068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

券交易所上市及转为境外募集

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5,471,259,

879

98.2063 99,917,238 1.7935 13,300 0.0002

2.01

上市方案—发行证券的种类和

面值

5,471,259,

879

98.2063 99,917,238 1.7935 13,300 0.0002

2.02 上市方案—发行时间

5,471,259,

879

98.2063 99,917,238 1.7935 13,300 0.0002

2.03 上市方案—发行方式

5,471,259,

879

98.2063 99,917,238 1.7935 13,300 0.0002

2.04 上市方案—发行规模

5,471,259,

879

98.2063 99,917,238 1.7935 13,300 0.0002

2.05

上市方案—GDR在存续期内的

规模

5,471,259,

879

98.2063 99,917,238 1.7935 13,300 0.0002

2.06

上市方案—GDR与基础证券A

股股票的转换率

5,471,259,

879

98.2063 99,917,238 1.7935 13,300 0.0002

2.07 上市方案—定价方式

5,471,259,

879

98.2063 99,917,238 1.7935 13,300 0.0002

2.08 上市方案—发行对象

5,471,264,

679

98.2064 99,912,438 1.7934 13,300 0.0002

2.09

上市方案—GDR与基础证券A

股股票的转换限制期

5,471,264,

679

98.2064 99,912,438 1.7934 13,300 0.0002

2.10 上市方案—承销方式

5,471,259,

879

98.2063 99,917,238 1.7935 13,300 0.0002

4

关于公司发行GDR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的议案

5,471,275,

879

98.2066 99,901,238 1.7932 13,300 0.0002

7

关于公司发行GDR并在伦敦证

券交易所上市前滚存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5,471,342,

279

98.2078 99,839,838 1.7921 8,300 0.00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议案2、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和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以上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兴辉、朱晓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

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297

证券简称：广汇汽车 公告编号：

2020-051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无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

●本次董事会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6月24日以电子邮

件等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并于2020年6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9人，实际到会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了以下决议：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为了确保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决议有效期延续， 申请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决议

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即延长至2021年7月21日。除前述延长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外，关于本次发行方

案的内容保持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3）。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延期的议案》

为了确保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授权期限延

续， 提请股东大会将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自

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即延长至2021年7月21日。 除延长股东大会将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发

行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外， 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发行的授权范围及内容保持

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3）。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召开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0-05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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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无监事对本次监事会相关议案投反对或弃权票。

●本次监事会议案已获得通过。

三、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0年6月24日以电子邮件

等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并于2020年6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会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 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了以下决议：

四、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为了确保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决议有效期延续， 申请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决议

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即延长至2021年7月21日。除前述延长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外，关于本次发行方

案的内容保持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3）。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监事会

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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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

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2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9

年7月22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发行相关股东大会” ）、以及2019年12月25日召开的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议案。

根据前述本次发行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发行” ）决议有效期及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均为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次发行相关议案之日起12个月，即将于2020年7月21日到期。为了确保公司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及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延续，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将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自前述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即延

长至2021年7月21日。 除前述延长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外，关于本次发行方案的内容保持不变。

同时，拟提请股东大会将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的有效期进行延长，本次发行

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相关授权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 在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监管部门的意见，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本次可转

债的发行条款进行修订、调整和补充，在发行前明确具体的发行条款及发行方案，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最终方

案，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规模、发行方式及对象、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比例、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转股价格修

正、赎回、债券利率、担保事项、约定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权利及其召开程序以及决议的生效条件、修订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决定本次发行时机、增设募集资金专户、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其它与发行方案相关

的一切事宜；

2、 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募集资金投向范围内， 根据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度及实际资金需

求，调整或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安排；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度及经营需要，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自筹资金

先行实施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监管部门的要

求及市场状况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必要的调整；

3、 批准、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申请文件并办理相关的申请报批手

续等相关发行申报事宜；

4、 聘请中介机构办理本次发行的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制作、报送文件等，并决定向对

应中介机构支付报酬等相关事宜；

5、 根据本次可转债发行和转股情况适时修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并办理工商备案、注册资本变更登

记、可转债债券挂牌上市等事宜；

6、 如监管部门对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7、 在出现不可抗力或其他足以使本次发行方案难以实施、或者虽然可以实施但会给公司带来不利后果之情

形，或发行可转债政策发生变化时，酌情决定本次发行方案延期实施；

8、 在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对再融资填补即期回报有最新规定及要求的情形下，届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及监管部门的最新要求，进一步分析、研究、论证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对公司即期财务指标及公司股东

即期回报等影响，制订、修改相关的填补措施，并全权处理与此相关的其他事宜；

9、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根据法律法规要求、相关监管部门的批准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全权办理与本次可转债赎回、转股、回售相关的所有事宜；

10、 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必须的、恰当或合适的所有其他事项。

在上述授权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及授权之同时，除非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同意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董事长

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具体处理本次发行公司可转换债券发行及上市的相关事宜，并同时生效。

上述授权事项中，除第5项及第9项的授权有效期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外，其余事项的授

权有效期自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即延长至2021年7月21日。

除延长股东大会将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期外， 关于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发行的授权范围及内容保持不变。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相关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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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7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7月16日15�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虹莘路3998号广汇宝信大厦9楼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7月16日

至2020年7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

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授权有效

期延期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年 7月 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1、2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

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

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

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

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297 广汇汽车 2020/7/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复

印件、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及复印件、营业执照复

印件、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及股东授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亲笔签名的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3、股东为QFII的，凭QFII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4、、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或原件（授权委托书）一份。 自然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人

股东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

5、异地股东可采用传真的方式登记。

（1）登记时间：2020年7月10日9：00至17：00

（2）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1、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虹莘路3998号广汇宝信大厦6楼(邮编：201103）

2、电话：021-24032833

3、传真：021-24032811

4、电子邮箱：IR@chinagrandauto.com

特此公告。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7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

宜的授权有效期延期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

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1989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

2020-023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际中心1号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918,095,7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42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王良先生。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9人，独立董事李长江先生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 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财务总监姚祖辉先生，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红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15,309,947 99.9813 1,739,000 0.0116 1,046,797 0.0071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15,309,947 99.9813 1,739,000 0.0116 1,046,797 0.0071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14,804,547 99.9779 2,244,400 0.0150 1,046,797 0.0071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14,801,547 99.9779 2,247,400 0.0150 1,046,797 0.0071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16,216,844 99.9874 1,795,700 0.0120 83,200 0.0006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913,518,147 99.9693 3,530,800 0.0236 1,046,797 0.0071

7、议案名称：逐项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限额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原则协议（2020年度）》及2020年度预计

交易上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5,681,988 99.5494 1,697,000 0.4269 94,200 0.0237

7.0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服务提供原则协议（2020年度）》及2020年度预计

交易上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5,681,988 99.5494 1,697,000 0.4269 94,200 0.0237

7.0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下属财务公司2020年度预计存/贷款业务上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1,654,434 68.3453 125,724,554 31.6310 94,200 0.0237

7.0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方日委托贷款余额上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096,023 85.0613 59,282,965 14.9150 94,200 0.023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为所属子公司及其合营企业提供担保额度上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776,209,579 99.0488 141,784,865 0.9504 101,300 0.0008

9、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为关联方提供担保额度上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2,449,323 60.9977 154,926,865 38.9779 97,000 0.024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调整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01 选举姚祖辉先生为董事 14,912,195,066 99.9604 是

10.02 选举柯王俊先生为董事 14,909,686,598 99.9436 是

10.03 选举杨志忠先生为董事 14,910,306,015 99.9477 是

10.04 选举陈埥先生为董事 14,910,195,722 99.9470 是

11、 关于公司部分监事调整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程景民先生为监事 14,893,849,502 99.8374 是

11.02 选举徐健先生为监事 14,893,848,498 99.8374 是

11.03 选举于浩先生为监事 14,893,847,501 99.837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

文及摘要的议案

3,567,253,998 99.9078 2,244,400 0.0628 1,046,797 0.0294

5

关于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3,568,666,295 99.9473 1,795,700 0.0502 83,200 0.0025

6

关于续聘2020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

议案

3,565,967,598 99.8717 3,530,800 0.0988 1,046,797 0.0295

7.01

关于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 《产品购销原则

协议（2020�年度）》及2020年

度预计交易上限的议案

395,681,988 99.5494 1,697,000 0.4269 94,200 0.0237

7.02

关于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 《服务提供原则

协议（2020年度）》及2020年

度预计交易上限的议案

395,681,988 99.5494 1,697,000 0.4269 94,200 0.0237

7.03

关于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有

限公司下属财务公司2020年

度预计存/贷款业务上限的议

案

271,654,434 68.3453 125,724,554 31.6310 94,200 0.0237

7.04

关于公司与中国船舶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他关联方日委托

贷款余额上限的议案

338,096,023 85.0613 59,282,965 14.9150 94,200 0.0237

8

关于公司2020年度为所属子

公司及其合营企业提供担保

额度上限的议案

3,428,659,030 96.0262 141,784,865 3.9709 101,300 0.0029

9

关于2020年度为关联方提供

担保额度上限的议案

242,449,323 60.9977 154,926,865 38.9779 97,000 0.0244

10.01 选举姚祖辉先生为董事 3,564,644,517 99.8347 - - - -

10.02 选举柯王俊先生为董事 3,562,136,049 99.7644 - - - -

10.03 选举杨志忠先生为董事 3,562,755,466 99.7818 - - - -

10.04 选举陈埥先生为董事 3,562,645,173 99.7787 - - - -

11.01 选举程景民先生为监事 3,546,298,953 99.3209 - - - -

11.02 选举徐健先生为监事 3,546,297,949 99.3209 - - - -

11.03 选举于浩先生为监事 3,546,296,952 99.3208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无特别决议议案；

2、议案7、9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大连船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渤海造船厂集

团有限公司、武汉武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公

司）、华宝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回避

表决，合计持有股份数为14,520,622,556股；

3、议案10、11为累积投票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映川、柳卓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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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6月30日，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北京市海

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际中心1号楼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提前送达公司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良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十一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十名。 独立董事李长江先生因

身体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委托独立董事李纪南先生投票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的认真

讨论，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因工作安排，公司部分董事调整，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工作制度的有关

规定，董事会对各专门委员会成员进行了调整，具体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由王良、姚祖辉、柯王俊、杨志忠、陈埥5名董事组成，王良为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战略委员会委员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提名委员会由李纪南、韩方明、杨志忠3名董事组成，李纪南为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审计委员会由王永利、李长江、柯王俊3名董事组成，王永利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

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与召集人保持不变，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11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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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6月30日，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在北京市海淀

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际中心1号楼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提前送达公司各位监事。 本

次会议由羊维瓒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七名，亲自出席监事七名。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过与会监事的认真讨论，投票表决，形成如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监事程景民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程景民先生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7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

监事会主席程景民简历

程景民先生，中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6年1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现任中国船舶集团公司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程景民先生曾任武警总部后勤部军械部正营职助理员、副团职助理员、正团职助理员。 2011年3月至2015年8

月，先后担任武警指挥学院院务部副部长、科研部副部长。 2015年8月至2018年11月任武警沈阳指挥学院副院长。

2018年11月至2020年4月任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 2020年4月至今任中国船舶集团公司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2020年6月起任本公司监事。


